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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 108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3日(星期二) 中午 12時 30分 

開會地點：商學大樓 三樓院 3F06會議室 

召 集 人：池院長祥麟            記錄：王懷璟助理 

出席人員：陳宥杉主任、詹場主任、郭振雄主任、林定香主任 

          洪維勵主任、蕭榮烈所長、李孟峰主任、黃旭立主任 

          方珍玲主任、吳漢銘主任、張惠真代表、陳淑玲代表 

          雷淑儀代表、鄭惠萍代表、陳澤義代表、張懿蕾代表 

列席人員：李佩芳老師 

請假人員：江義平所長、王祝三代表、黃啟瑞代表、張仲岳代表、朱炫

璉代表、顏汝芳代表、汪志堅代表、林冀代表、蔡杰儒代表 

 

一、 報告事項： 

二、 本次提案審查報告： 

三、 上次會議執行結果： 

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擬請推舉本院 109及 110學年度「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

會」專任教師代表六人。 

決    議：推舉企業管理學系彭奕農老師、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詹場老

師與陳淑玲老師、會計學系郭俐君老師、統計學系顏汝芳老

師、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陳建榮老師，擔任商學院 109 及 110

學年度「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」代表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。 

 

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」第十一條

修正案。 

決    議： 

1.修正後通過。 

2.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」第十一條修正條文

對照表如下: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一條  升等教師如不服其系 第十一條  升等教師如不服其系 配合本校 108年 11月 13日第 46



 2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(所)之審查結果，得於

收受或知悉教評會決議

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

內繕具申復書向院教評

會提出申復，申復每案

以一次為限，院教評會

應按本校申復案相關規

定處理。 

(所)之審查結果，得於

接獲審議結果三十日內

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院教

評會提出申訴，院教評

會應按本校申訴案相關

規定處理。 

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國立臺北

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」

第 34 條條文，有關本條申復相

關規定用字擬配合修正，與本校

辦法用字一致，並新增申復案申

請數限制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。 

 

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」第

三條修正案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。 

 

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擬請研議因應商學院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(IEMBA) 

需有 2名以上專任師資的可行做法，以符合「專科以上學

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修正條文第五條附表五

規定一案。 

決    議： 

1.將持續向校長爭取師額。 

2.與各系所主管討論是否以下列方式聘用專任教師: 

  (1)向各系所借調師額。 

  (2)聘任已辦理退休但未屆齡之教師(以本校退休教師為優

先)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。 

 

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本院擬與日本專修大學商學院(School of Commerce, Senshu 

University)及該院所屬之研究中心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，合作協議書正進行簽署程序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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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本院擬與加拿大勞倫森大學管理學院(Faculty of Management, 

Laurentian University of Sudbury, Canada)簽訂學術交流合作

協議書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：已完成合作協議簽訂。 

 

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本院擬與新加坡管理大學會計學院(School of Accountancy, 

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)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，合作協議書正進行簽署程序中。 

 

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關於本院陳藏固先生國際講座捐款之補助原則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 議： 

1.照案通過。 

2.請各系所主管規劃邀請國外學者短期訪問，並於今年四月底

前提案至院務會議進行審查。以補助每位國外學者十萬元為

原則，並於今年底前來訪及完成相關結案程序。 

執行結果：照案執行。 

 

四、 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商學院擬訂立國際素養護照，並請各系所納入修業規定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為提高學生之 Global Awareness 能力以符合本院設立宗旨與

使命，商學院擬訂立國際素養護照 (如附件一)。請檢視該護

照所列之活動項目、點數計算、畢業門檻等等規劃是否需要增

刪或修正，以符合各系所之特性與需求。 

二、 請考量各學制 (包括學士班日夜間部、學位學程、碩士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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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BA班、博士班等) 的不同特性以設定相對應的畢業門 

三、 請各系所納入修業規定，要求學生取得國際素養護照方能畢

業。如果各系所尚未訂立修業規定，也建議盡快擬訂修業規

定。 

四、 擬請院務會議委員們進行討論並決定開始執行學年度。 

五、 相關資料請詳附件一。 

決    議： 

1. 將國際素養護照納入各系(所)修業規定，學生必須取得國

際素養護照方能畢業。 

2. 請各系(所)於 109學年度修訂/制定各學制之修業規定。 

 

 

 

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為符合本院願景與使命的發展，擬於 109學年度起新增

global awareness成為本院博士班之學習目標 (learning 

goal)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為提高本院博士班學生之 Global Awareness能力，企管系與會

計系已經規劃透過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或是通過英文畢

業門檻等等相關作法，進一步強化博士班學生於國際素養的

訓練，並且新增 global awareness 成為該系博士班學習目標 

(learning goal)。增列後之商學院學習目標如附件二。 

二、 擬請院務會議委員們進行討論，是否通過新增 global 

awareness成為本院博士班之學習目標 (learning goal)。 

三、 相關資料請詳附件二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 

 

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檢視 Faculty Qualification 調整，並修正教師授課資格準

則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院於 109 年 5 月 13 日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 108 學年度第 4

次系(所)、中心主任聯席會議中臨時動議會議通過調整Faculty 

Qualification，節錄如附件三。 

二、 擬依決議修正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(所)教師授課資格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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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」之附件一。建議修正與現行對照表如下，並於 109 學年

度起正式實施。 

 
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(所)教師授課資格準則」附件一  

修正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教師資格分類表 
 

 

Quality： 

1. SA, at least 2 PRJ articles in the 

past five years and meet the SA 

requirements of the point system 

above. 

教師資格分類表 

 
 

1. *1 at least 2 A-class PRJ articles 

or at least three PRJ articles 

(including 1A or 2B) 

 

 

 

本修正內容依據 109 年 5

月 11 日陳振燧院長來訪

之建議進行調整。 

 

項目 1 修改成項目 2，並

增列說明。 

2. At least 2 A-class PRJ articles or 

three PRJ articles (including at least 

1A or 2B) in the past five years. 

 

2. SA, at least 2 PRJ articles 項目 2 修改成項目 1，並

增列說明。 

3. PA:過去一年以上持續與產業互動
Consistent engagement with the 

industries in the past (or more than) 

1 year and meet the PA requirements 

of the point system above. 

 

4. SP: at least 2 PRJ articles in the 

past five years and meet the SP 

requirements of the point system 

above. 

 

5. IP:過去一年以上持續與產業互動
Consistent engagement with the 

industries in the past (or more than) 

1 year and meet the IP requirements 

of the point system above. 

 增列項目 3 

 

 

 

 

 

增列項目 4 

 

 

 

 

 

增列項目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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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授課資格計分表 

 
1. 研究項目計分 (並列多類別評比

之研究，點數擇優計算) 

 

C 級 

1. 其他有審核機制期刊 

2. 過去五年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主

持人(不含協同主持人)總金額超過

500 萬以上，若為多年期計畫案，1

年可計 1次。 

3. 擁有專業證照或執照 

教師授課資格計分表 

 
1. 研究項目計分 (並列多類別評比

之研究，點數擇優計算) 

 

C 級 

1. 其他有審核機制期刊 

2. 過去五年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

主持人(不含協同主持人)總金額超

過 500萬以上 

3. 擁有專業證照或執照 

 

 

三、 相關資料請詳三及附件四。 

辦    法：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(所)教師授課資格準則 

決  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修正後之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(所)教師

授課資格準則」之附件一 修正對照表如下： 

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各系(所)教師授課資格準則」附件一  

修正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教師資格分類表 
 

 

Quality： 

1. SA, at least 2 PRJ articles in the 

past five years and meet the SA 

requirements of the point system 

above. 

教師資格分類表 

 
 

1. *1 at least 2 A-class PRJ articles 

or at least three PRJ articles 

(including 1A or 2B) 

 

 

 

本修正內容依據 109 年 5

月 11 日陳振燧院長來訪

之建議進行調整。 

 

項目 1 修改成項目 2，並

增列說明。 

2. At least 2 A-class PRJ articles or 

three PRJ articles (including at least 

1A or 2B) in the past five years. 

(PhD Lecturer) 

2. SA, at least 2 PRJ articles 項目 2 修改成項目 1，並

增列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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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PA:過去一年以上持續與產業互動
Continuous engagement with the 

industries in the past (or more than) 

1 year and meet the PA requirements 

of the point system above. 

 

4. SP: at least 2 PRJ articles in the 

past five years and meet the SP 

requirements of the point system 

above. 

 

5. IP:過去一年以上持續與產業互動
Continuous engagement with the 

industries in the past (or more than) 

1 year and meet the IP requirements 

of the point system above. 

 增列項目 3 

 

 

 

 

 

增列項目 4 

 

 

 

 

 

增列項目 5 

 

 

教師授課資格計分表 

 
1. 研究項目計分 (並列多類別評比

之研究，點數擇優計算) 

 

C 級 

1. 其他有審核機制期刊 

2. 過去五年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主

持人(不含協同主持人)總金額超過

500 萬以上，若為多年期計畫案，1

年可計 1次。 

3. 擁有專業證照或執照 

教師授課資格計分表 

 
1. 研究項目計分 (並列多類別評比

之研究，點數擇優計算) 

 

C 級 

1. 其他有審核機制期刊 

2. 過去五年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

主持人(不含協同主持人)總金額超

過 500萬以上 

3. 擁有專業證照或執照 

 

 

 

 

五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散會 13:40 






	108-4院務會議紀錄(final)
	108-4簽到單

